
温州市医疗保障局

关于转发 《浙江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部分调
整完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 (市 )医疗保障局、区分局,龙港市社会事业局,市医保中

心,省、市属各公立医院,部队医院:

现将《浙江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部分调整完善医疗服务价

格项目的通知》 (浙 医保发 匚⒛”〕解 号 )转发给你们。根据

文件要求,原则上不得高于省级公立医院相应项目价格,对我市

CCU单元治疗等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相关医保支付政策、
“
临床诊疗类

”
中的
“
本类说明

”
和
“(三 )手术治疗说明

”
均

参照省局文件规定予以调整完善,请认真贯彻执行,并做好价格

公布工作。

附件:1。 温州市调整完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表

2.《浙江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部分调整完善医疗服

务价格项目的通知》 (浙医保 44号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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